
 
 
 
 
 

2018 年教育均衡发展项目 

绩效跟踪评价报告 

 

 

 

 

 

 

 

预算单位：闵行区教育局 

主管单位：闵行区教育局 

委托单位：闵行区教育局 

            评价单位：上海浩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十月 



1 

 

 

目    录 

 摘要 .......................................................................................................................................... 2 

一、项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2 

二、项目资金安排和执行情况 ........................................................................................................... 2 

三、项目产出类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 2 

四、跟踪结果判定 .............................................................................................................................. 3 

五、主要存在问题 .............................................................................................................................. 3 

 正文 .......................................................................................................................................... 4 

一、项目概况 ...................................................................................................................................... 4 

（一）项目立项程序和依据............................................................................................................... 4 

（二）项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整体绩效目标、目标完成计划和现阶段完成情况 ................... 5 

1、项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5 

2、整体绩效目标 ................................................................................................................................ 5 

3、绩效指标完成计划和现阶段完成情况 ......................................................................................... 6 

（三）项目实施组织管理情况 ........................................................................................................... 7 

1、组织分工 ........................................................................................................................................ 7 

2、制度建设 ........................................................................................................................................ 7 

3、项目管理 ........................................................................................................................................ 8 

（四）项目预算安排和执行情况 ....................................................................................................... 9 

1、经费来源、用途、支付方式 ......................................................................................................... 9 

2、2018 年度预算及执行情况 ............................................................................................................ 9 

3、近三年项目预算及执行情况 ....................................................................................................... 10 

（五）项目实施计划及完成情况 ..................................................................................................... 10 

二、项目完成情况及偏差分析 ......................................................................................................... 11 

（一）投入类指标完成情况及偏差分析 ......................................................................................... 11 

（二）过程类指标完成情况及偏差分析 ......................................................................................... 12 

（三）产出类指标完成情况、偏差分析及全年预测 ..................................................................... 13 

三、跟踪结果判定 ............................................................................................................................ 13 

四、影响项目绩效目标完成的主要问题及对产出类指标完成情况的预测 ................................. 14 

（一）主要问题 ................................................................................................................................ 14 

（二）产出类指标完成情况预测 ..................................................................................................... 14 

（三）建议和改进措施..................................................................................................................... 14 



2 

 

 

2018 年教育均衡发展项目 

财政支出绩效跟踪评价报告 

 

 摘要 

一、项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合作办学-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市二中学梅陇校区、华东师范大学闵行紫

竹基础教育园区，推动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导入和辐射郊区农村，提高闵行区

整体办学水平，扩大闵行区学生的招生率。 

二、项目资金安排和执行情况 

项目资金由区级财政承担，2018 年度预算总额为 1,550.00 万元，截止跟踪期，

已全额拨付至相关学校，预算执行率 100%。 

本项目包括三个子项目：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办学补贴 400 万元，为跨年度一

次性拨付；市二中学梅陇校区生均经费 800 万元，截止跟踪期，实际使用金额 416.8

万元，另有较多项目于今年暑期进行，尚未支付，预计年底可全部使用；华东师

范大学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 350 万元，截止跟踪期，实际使用金额 174.66 万元，

预计年底可全部使用。 

三、项目产出类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年度招生闵行区学生占比 

按照协议约定，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年度招生中 60%招收闵行区学生，2016 年

度累计招生 160 人，其中招生闵行区学生 96 人，占比 60%；市二中学梅陇校区年

度招生中 60%招收闵行区学生，2018 年度累计招生 120 人，闵行区学生 108 人，

占比 90%。阶段目标完成率达到 100%。 

2、办学规模达标率 

根据协议约定，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市二中学梅陇校区最终办学规模可达到

24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达到 960 名以上。 

评价发现，截止跟踪期，向明中学浦江校区累计 12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年平

均 512 人，班级数量达标率为 50%，招生累计人次达标率为 53%。市二中学梅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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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累计 12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年平均 457 人，班级数量达标率为 50%，招生累计

人次达标率为 47.6%。阶段目标完成率平均为 50%。 

3、补贴发放及时率 

截止 2018 年 8 月 31 日，已按制度规定时限及时完成补贴发放工作，及时率

100%。 

四、跟踪结果判定 

经第三方评价，本项目判定结果为运行存在问题。 

五、主要存在问题 

1、预算编制合理性有待提高 

本项目为办学经费补贴类，部分子项目预算金额未参考以前年度实际生均经

费测算，缺乏合理的预算编制依据，其中向明高中办学补贴 400 万限额为口头协

议约定，规范性不够。 

2、缺乏对校区的考核，不利于跟踪反馈管理 

根据协议约定，区教育局负责对校区的教学质量进行考核评估。然项目已实

施多年，尚未制定考核评估机制，缺乏年度考核验收，不利于跟踪反馈项目实施

情况。 

3、合同内容约定不够清晰 

项目于 2009 年成立时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内容较为粗框，补贴资金亦不明

确，且合同至今期限较长，实用性上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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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闵行

区教育局根据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22

号）和闵行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8 年度财政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跟踪评价工作的

通知》（闵财评[2018]21 号）的要求，对 2018 年教育均衡发展项目进行绩效跟踪

评价，评价时间节点为 2018 年 8 月 31 日。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程序和依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 5 部门在关于印发《上海市配套商品房市属基地公建

配套学校建设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教委基〔2007〕11 号）中提

出：“加强配套商品房市属基地公建配套学校建设，为动迁居民创设良好的教育

环境，促进中心城区优质资源向郊区转移和辐射，推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 

为贯彻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将“中心城区教育资源向人口导入区输出”的要求，

发挥中心城区教育资源较为丰富的优势，深化教育领域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推进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以下简称“区教育局”）

于 2009 年、2010 年间经多次协商，积极引入优势教育资源入驻闵行，并给予一定

的办学经费支持。 

2009 年，上海市卢湾区教育局、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经多次协商，签订合作

办学协议，成立“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协议约定闵行区教育局提供校区的校舍

及其附属场地，向明中学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在办学规模上：开办前三年，学生

招收人数逐步到达 720 名左右，为 18 个教学班，每个年级 6 个班，每班 40 名左

右学生，最终规模可达 24 个教学班；学校招生计划：60%招收闵行区学生，区教

育局每年支付一定的教育经费，用以该校区的办学，经费的数额按向明中学实际

生均经费（剔除基础建设、大型设备添置、更新等专项资金）和闵行区实际招生

人数确定。该校区应达到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办学要求，教学质量由区教育

局负责考核评估。 

同年，华东师大与闵行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紫竹基础教育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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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园区。华东师范大学受闵行区教育局委托，依托园区管理委员会，对基础教育

园区的学校和幼儿园输出管理，充分发挥华东师范大学对基础教育的影响力，区

教育局作为委托方，每年给予 200 万的经费支持，专项用于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

区层面工作的运行。同时，鉴于二附中紫竹校区及附属初中均于 2012 年 9 月正式

开班，区教育局每年支持 150 万，专项用于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紫竹校区及附属

初中相关工作的运行。 

2010 年，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局、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

人民政府共同签署了《合作举办市二中学（梅陇校区）协议书》，协议约定闵行

区提供校区的校舍及其附属场地，并配置标准的设施设备，市二中学负责日常教

学管理工作。在办学规模上，最终规模可达到 24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达到 960 名

以上；招生计划上，60%招收闵行区学生；区教育局每年支付一定的教育经费，用

以该校区的办学，经费的数额按市二中学实际生均经费（剔除基础建设、大型设

备添置、更新等专项资金）和闵行区实际招生人数确定。该校区应达到上海市实

验性示范性高中办学要求，教学质量由区教育局负责考核评估。 

通过以上合作办学模式，引入各区县优质资源，提升闵行区的教育教学水平。

闵行区教育局自 2009 年起，每年向闵行区财政局（以下简称“区财政”）申请专

项资金，用于合作办学经费支持。 

（二）项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整体绩效目标、目标完成计划和现阶段完成情况 

1、项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合作办学-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市二中学梅陇校区、华东师范大学闵行紫

竹基础教育园区，推动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导入和辐射郊区农村，提高闵行区

整体办学水平，扩大闵行区学生的招生率。 

2、整体绩效目标 

根据协议约定，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市二中学梅陇校区每年招生中 60%为闵行

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闵行区学生的重点大学升学率；充分发挥华东

师范大学对基础教育的影响力，建立强有力的资源共享与协调机制，协助闵行区

办好附属学校、幼儿园，提高吴泾地区、紫竹科技园区和闵行区的基础教育水平，

从而提升区域综合社会和文化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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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绩效指标完成计划和现阶段完成情况 

本项目包括三个子项目：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办学补贴、市二中学生均补贴、

紫竹基础教育园区。2018 年度工作计划和实际完成情况如下： 

（1）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办学补贴 

该子项为跨年度一次性支付，即对应办学经费所属期为 2017 年度。截止跟踪

期，区教育局已完成经费拨付。根据协议约定，学校招生中 60%招收闵行区学生，

该校区最终办学规模可达到 24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达到 960 名以上。向明中学浦

江校区 2017 年度招生数为 160 人，其中闵行区学生 96 名，占比 60%。截止 2017

年度，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共计 12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年平均 512 人，班级数量达

标率为 50%。经评价发现，向明中学浦江校区现有资源仅可安排 12 个教学班，主

要系该协议签署日期较早，同时，协议各方修订程序比较麻烦，造成未能及时调

整协议内容。 

（2）市二中学生均补贴 

该子项为 2018 年度市二中学梅陇校区生均补贴，截止跟踪期，区教育局已完

成经费拨付。根据协议约定，学校招生中 60%招收闵行区学生，该校区最终办学规

模可达到 24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达到 960 名以上。评价发现，市二中学梅陇校区

自 2015 年 9 月投入使用，现共计 12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平均 457 人，后期办学

规模是否扩张到 24 个教学班尚无法确定，具体需结合闵行区学生数由双方教育局

协同商定。2018 年度招生数 120 人，招收闵行学生数 108 人，闵行区学生占比 90%。 

（3）紫竹基础教育园区 

该子项主要用于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层面工作的运行，经费用于建立专家

顾问团和课题合作项目，指导学校的管理、教课研和教师培训、二附中张江校区

派出骨干教师与管理团队的工资、津贴、奖金等等，涉及资金 350 万元，用于提

升园区的办学水平和质量。该项资金独立核算，截止跟踪期，项目经费已使用

174.66 万元。 

同时，本项目绩效目标经过梳理，如下表所示。 

表 1.项目绩效目标梳理表 

指标 

分类 
绩效内容 绩效指标名称 

年度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采集数

据来源 

跟踪

选择 

跟踪期目

标值 

跟踪期完

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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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分类 
绩效内容 绩效指标名称 

年度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采集数

据来源 

跟踪

选择 

跟踪期目

标值 

跟踪期完

成值 

投入目

标 

资金投入 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要求 
财务记

录 
√ 100% 100% 

资金投入 
资金到位及时

性 
100% 财务管理要求 

财务记

录 
√ 100% 100% 

管理目

标 

财务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要求 
财务记

录 
√ 100% 100% 

业务管理 监督考核机制 建立健全 业务管理要求 
业务记

录 
√ 建立健全 0% 

产出目

标 

产出数量 

年度招生闵行

区学生占比 
60% 合作办学协议书 

招生情

况 
√ 60% 60% 

办学规模达标

率 
100% 合作办学协议书 

业务数

据 
√ 100% 50% 

产出时效 
补贴发放及时

率 
100% 合作办学协议书 

财务记

录 
√ 100% 100% 

效果目

标 

社会效益 
市重点高中录

取率（初中部） 
50% 历史 

业务记

录 
×     

社会效益 

达到综合评价

分数线比例（初

中） 

95% 历史 
业务记

录 
×     

社会效益 “211”录取率  35% 历史 
业务记

录 
×     

满意度 

学生满意度 90% 业务管理要求 
社会调

查 
×     

家长满意度 90% 业务管理要求 
社会调

查 
×     

教师满意度 90% 业务管理要求 
社会调

查 
×     

长效管理 
长效机制健全

性 
建立健全 业务管理要求 制度 ×     

（根据闵行区绩效管理相关规定，跟踪评价不对效果指标进行跟踪） 

（三）项目实施组织管理情况 

1、组织分工 

闵行区教育局：项目预算和主管部门，负责项目资金申请及拨付、对向明中

学浦江校区、市二中学梅陇校区、华东师范大学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进行监督

考核。 

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市二中学梅陇校区、华东师范大学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

区：项目实施单位，负责学校的日常运作管理。 

2、制度建设 

目前所执行的制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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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管理制度：《上海市配套商品房市属基地公建配套学校建设和管理工

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教委基〔2007〕11 号）、《卢湾区教育局 闵

行区教育局合作举办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协议书》、《上海市徐汇区

教育局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闵行区梅陇镇人民政府 合作举办市二中

学（梅陇校区）协议书》、《华东师范大学与闵行区教育局关于共建闵

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的经费支持方案》、《华东师范大学与闵行区教育

局关于共建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经费支持的补充协议》、《关于合作

共建华东师范大学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的协议》 

 资金管理制度：《闵行区教育局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向明中学财

务管理制度》、《市二中学财务管理制度》、《华东师范大学闵行紫竹

基础教育园区财务管理制度》 

3、项目管理 

（1）补贴内容 

根据《合作办学协议书》，区教育局每年向向明中学、市二中学梅陇校区、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支付一定的教育经费，用于补贴向明中学浦

江校区、市二中学梅陇校区、华东师范大学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的办学。其中

向明中学、市二中学梅陇校区经费的数额按实际生均经费（剔除基础建设、大型

设备添置、更新等专项资金）和闵行区实际招生人数确定，向明中学浦江校区每

年限额 400 万元，华东师范大学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根据协议约束每年 350 万

元。 

（2）补贴流程 

补贴流程分为三个阶段，申请、审核和拨款。具体如下： 

 申请阶段：每年年初，由向明中学、市二中学梅陇校区、华东师范大学闵

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结合年度闵行区学生生均经费使用情况及协议约定

情况，向区教育局提交申请报告，并提供相应的材料。 

 审核阶段：区教育局根据申请报告进行补贴资金的审核确认。 

 资金发放阶段：根据审核意见及申请报告，区教育局财务科于次月完成资

金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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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预算安排和执行情况 

1、经费来源、用途、支付方式 

项目资金全部由区级财政承担，用于补贴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市二中学梅陇

校区、华东师范大学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办学经费，拨付方式由区财政-区教育

局-学校。 

2、2018 年度预算及执行情况 

本项目 2018 年度预算总额为 1,550.00 万元，其中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办学补

贴 400 万元、市二中学梅陇校区生均经费 800 万元、华东师范大学闵行紫竹基础

教育园区 350 万元。截止跟踪期，已全额拨付至相关学校，预算执行率 100%。 

（1）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办学补贴 

该子项目为跨年度一次性支付，2017 年度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年度学生平均人

数为 490 人，其中闵行区学生占比 60%，即 294 人。2017 年度向明中学浦江校区

剔除基础建设、大型设备添置、更新等专项支出后实际支出 1185.8 万元，人均经

费为 2.42 万元，应补贴闵行区学生生均经费合计 711.48 万元。根据口头协商约

定，年度办学经费补贴以 400 万为限额，故本年度区教育局共计补贴到位资金 400

万元，已于 6月全额完成拨付。 

（2）市二中学梅陇校区生均经费 

该子项目为 2018 年度生均经费补贴， 2018 年度预算总额为 800 万元，经核

查市二中学梅陇校区该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截止 2018 年 8 月 31 日，实际使用

金额 416.8 万元，另有较多项目于今年暑期进行，尚未支付，预计年底可全部执

行使用，支出明细详见下表： 

科目名称 金额（单位：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4,167,954.36 

办公费 113,975.40 

印刷费 10,480.00 

水费 62,838.06 

电话费 28,891.51 

校园保洁费用 762,466.00 

校园绿化费用 65,600.70 

设备维修费 160,998.64 

房屋及室外工程维修费 1,774,213.00 

其他维修费 129,3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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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金额（单位：元） 

租赁费 49,500.00 

实验耗材费用 31,460.80 

体育耗材费用 3,480.00 

委托业务费 1,000.00 

其他教学杂项费用 33,192.80 

其他行政杂项费用 19,709.70 

其他燃料费 62,519.20 

资本性支出 857,822.00 

图书资料购置费 410.55 

小计 4,167,954.36 

 

（2）华东师范大学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 

该子项目协议约定 350 万元，经核查相关账务发现，截止 2018 年 8 月 31 日，

实际使用金额 174.66 万元，预计年底可全部执行。使用资金明细如下： 

科目名称 金额（单位：元） 

1.专家指导费、社团指导费、园本津贴、加班费等 1,280,697.50 

2.办公用品 9,662.30 

3.外出学习差旅费 3,432.50 

4.购买材料、维修费 34,884.50 

5.购买课程服务费 250,000.00 

6.校本教材印刷费 10,819.50 

7.燃油、过路、停车费 111,395.00 

8.集团手机及固定电话费 12,334.00 

9.保安、保洁、绿化人员餐费及重大活动学生餐费 33,382.00 

合计 1,746,607.30 

 

3、近三年项目预算及执行情况 

2015-2017 年度项目预算及执行情况：（单位：万元） 

序号 所属年份 预算金额 实际支出 预算执行率（%） 

1 2015 750.00 750.00 100% 

2 2016 1,710.00 1,360.00 80% 

3 2017 1,390.00 1,390.00 100% 

（五）项目实施计划及完成情况 

根据项目实施内容，已落实了相关工作，计划和完成情况如下： 

1、年度招生闵行区学生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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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办学补贴 

按照协议约定，向明高中浦江校区年度招生中 60%招收闵行区学生，2017 年

度累计招生 160 人，闵行区学生 96 人，占比 60%，招生计划完成率为 100%。 

②市二中学梅陇校区生均经费 

按照协议约定，市二中学梅陇校区年度招生中 60%招收闵行区学生，2018 年

度累计招生 120 人，闵行区学生 108 人，占比 90%，招生计划完成率为 100%。 

2、办学规模达标情况 

根据协议约定，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市二中学梅陇校区最终办学规模可达到

24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达到 960 名以上。 

截止跟踪期，向明中学浦江校区累计 12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年平均 512 人，

班级数量达标率为 50%，招生累计人次达标率为 53%。市二中学梅陇校区累计 12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年平均 457 人，班级数量达标率为 50%，招生累计人次达标率

为 47.6%。评价发现，协议签订日期较早，根据现有实际情况，办学规模受考生数、

教委等多重因素影响，暂时无法达到协议约定。因协议变更程序比较复杂，需要

各方协同商议，故截止跟踪期，尚未及时就协议不符部分进行变更。 

3、补贴发放情况 

2018 年 6 月，项目所涉学校已向区教育局提交了相关办学经费补贴申请报告，

经区教育局审核后，已由区教育局拨付至相关学校。 

二、项目完成情况及偏差分析 

（一）投入类指标完成情况及偏差分析 

投入类指标共设置了 2个指标，各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指标类

型 
指标名称 指标细化 

完成情况 

好 较好 一般 差 

A 投入 
A1 项目立项 

A11 项目立项规范性 √    

A12 绩效目标质量 √    

A2 资金落实 A21 预算执行准确率 √    

分析说明： 

1、项目立项方面 

本项目立项规范性好，体现在（1）立项依据充分，有市、区政策文件作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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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且与项目内容相适应；（2）立项审批程序完整，符合闵行区财政预算管理流

程，并取得了相应的预算批复。 

项目绩效目标好。项目申报时已初步制定了年度目标，在本次跟踪自评过程

中又进一步作了补充和完善（详见正文（二）项目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2、资金落实方面预算执行与计划相一致。2018 年度项目预算总额为 1,550.00

万元，跟踪期内，实际支出 1,550.0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二）过程类指标完成情况及偏差分析 

过程类指标共设置了 2个二级指标，各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指标类

型 
指标名称 指标细化 

完成情况 

好 较好 一般 差 

B 过程 
B1 业务管理 

B11 工作计划完整性  √   

B12 工作计划执行准确性  √   

B13 项目管理制度建立与执行  √   

B2 财务管理 B21 财务管理制度建立与执行 √    

分析说明： 

1、业务管理方面 

工作计划和执行情况较好。招生情况计划和执行情况好，按照协议约定，每

年度招生闵行区学生占比 60%，目标清晰，执行力高。但是区教育局作为项目主管

单位，对学校的监督考核缺乏计划安排，与协议约定不符。 

2、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方面 

项目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较好。项目依据《合作办学协议书》设立，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依据本协议执行，分工明确，但是区教育局层面缺乏相应的管

理及监督考核机制，主要依赖学校的自主管理，不便于跟踪项目实施情况。 

3、财务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 

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良好。区教育局：建立了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明确资金用途和拨付流程，评价未发现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学校层面：向明中学每年递交年度审计报告至区教育局审核，确定生均经费情况；

市二中学梅陇校区及华东师大闵行紫竹基础教育园区项目专项独立核算，账务清

晰，未发现与协议不符列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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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出类指标完成情况、偏差分析及全年预测 

产出类项目共设置了 3个绩效指标，各指标完成情况和绩效值如下： 

指标类

型 
指标名称 指标细化 年度目标值 

实际产出数 

（1-8 月） 

阶段目标值 

（1-8 月） 

阶段目标

完成率 

目标全

部完成

可能性 

C 产出 

C1 产出数量 

C11 年度招生闵行

区学生占比 
60% 60% 60% 100% 

能够 

完成 

C12 办学规模达标

率 
100% 50% 100% 50% 

无法 

完成 

C2 产出时效 
C21 补贴发放及时

率 
100% 100% 100% 100% 

能够 

完成 

分析说明： 

1、年度招生闵行区学生占比 

按照协议约定，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年度招生中 60%招收闵行区学生，2016 年

度累计招生 160 人，其中招生闵行区学生 96 人，占比 60%；市二中学梅陇校区年

度招生中 60%招收闵行区学生，2018 年度累计招生 120 人，闵行区学生 108 人，

占比 90%。阶段目标完成率达到 100%。 

2、办学规模达标率 

根据协议约定，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市二中学梅陇校区最终办学规模可达到

24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达到 960 名以上。 

评价发现，截止跟踪期，向明中学浦江校区累计 12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年平

均 512 人，班级数量达标率为 50%，招生累计人次达标率为 53%。市二中学梅陇校

区累计 12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年平均 457 人，班级数量达标率为 50%，招生累计

人次达标率为 47.6%。阶段目标完成率平均为 50%。 

3、补贴发放及时率 

截止 2018 年 8 月 31 日，已按制度规定时限及时完成补贴发放工作，及时率

100%。 

三、跟踪结果判定 

经第三方评价，本项目判定结果为运行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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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项目绩效目标完成的主要问题及对产出类指标完成情况的预测 

（一）主要问题 

1、预算编制合理性有待提高 

本项目为办学经费补贴类，部分子项目预算金额未参考以前年度实际生均经

费测算，缺乏合理的预算编制依据，其中向明高中办学补贴 400 万限额为口头协

议约定，规范性不够。 

2、缺乏对校区的考核，不利于跟踪反馈管理 

根据协议约定，区教育局负责对校区的教学质量进行考核评估。然项目已实

施多年，尚未制定考核评估机制，缺乏年度考核验收，不利于跟踪反馈项目实施

情况。 

3、合同内容约定不够清晰 

项目于 2009 年成立时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内容较为粗框，补贴资金亦不明

确，且合同至今期限较长，实用性上有待商榷。 

（二）产出类指标完成情况预测 

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已全额下拨补贴资金至向明中学，补贴发放及时。评价

发现，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市二中学梅陇校区 2018 年度招生闵行区学生占比分别

为 60%、90%，均达到协议约定，但截止跟踪期，两个学校的办学规模未能达到协

议约定标准。经核查，主要系协议签订日期较早，根据现有实际情况，办学规模

受考生数、教委等多重因素影响，暂时无法达到协议约定。且因协议变更程序比

较复杂，需要各方协同商议，故截止跟踪期，尚未及时就协议不符部分进行变更。 

（三）建议和改进措施 

根据上年度跟踪评价（向明中学办学补贴项目），区教育局作为项目主管方，

已经意识到了项目管理的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实施过程中也进行了相应的整改。

其中向明中学未专账核算，故对生均经费的估算方面，要求向明中学每年提供审

计报告，根据审计情况测算生均经费，划拨资金。同时，对于协议中不符情况（办

学规模），由于变更协议涉及到多方，且程序比较复杂，故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中。在本年度的再次跟踪评价过程中，提出以下建议，供下一步改进完善。 

1、合理编制项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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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绩效管理要求，在项目年度预算编制时，结合现有生均经费情况进

行合理估算，使得预算补贴资金有据可依，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2、明确制定项目管理制度，完善监督考核机制 

建立对学校的监督检查机制，制定细化、量化的考核标准或评价体系，明确

考核主体、执行时间，并有效执行。另外，可根据考核结果建立奖惩措施，提高

补贴单位的办学积极性。 

3、签订补充协议，及时更新合同 

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补贴内容，明确各方权责，加强合同资金监管，严格

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上海浩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十月 


